


01  公共租赁住房（租）

02  保障性租赁住房（租）

03 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（购）



公共租赁住房



申请人户籍在长宁区的（不含公共户）

1、与本市就业单位签订1年以上【含1年】的劳

动或工作合同，同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；

2、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<15平方米；

3、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全体成员未同时申请、

享受本市其他住房保障政策。



1、与本市就业单位签订1年以上【含1年】的劳动

或工作合同，同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；

2、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；

3、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全体成员未同时申请、

享受本市廉租住房、共有产权保障住房、市筹及其

他区筹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政策。

申请人工作地在长宁区

1、与注册在长宁区就业单位签订1年以上【含1年】

的劳动或工作合同，同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；

2、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<15平方米；

3、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全体成员未同时申请、

享受本市其他住房保障政策。

4、非沪籍申请人须持有有效期内《上海居住证》。



保障性租赁住房



1、主申请人在本市合法就业；

2、主申请人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应当作为共同申

请人一同申请（未婚成年子女可自愿选择是否共同

申请），申请家庭在本市一定区域内人均住房建筑

面积<15平方米；

3、经项目所在区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的其他准入条

件。





共有产权保障住房



1、家庭成员在本市实际居住，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连

续满3年，且在提出申请所在地的城镇常住户口连续满2
年。

2、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≤ 15平方米。

3、3人及以上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≤ 7.2万元、人均财

产 ≤ 18万元；2人及以下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≤ 8.64
万元、人均财产 ≤ 21.6万元。

4、家庭成员在提出申请前5年内未发生过住房出售行为

和赠与行为。

28周
岁

25周
岁

本市城镇户籍居民家庭



1、持有《上海市居住证》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（120分）；

2、在本市无住房，且在提出申请前五年内在本市无住房出售

或赠与行为；

3、已婚；

4、现工作单位应当在提出申请所在地注册连续满一年。

5、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满5年；

6、收入和财产同沪籍。

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



1、单身申请人士，购买一套一居室

2、2 人或 3 人家庭，购买一套二居室

3、4 人及以上家庭，购买一套三居室

申请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房源供应数量，

选择申请购买较小的房型。




